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苏州

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铭达”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恒铭达确认 2019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

意见：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19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 117.59 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9 年预计

金额 

2019 年实际发生

金额 

关联采购 恒铭达包装

材料（惠州）

有限公司 

原材料 40.00 29.33 

关联租赁 向关联方租赁厂房 70.00 53.54 

关联销售 水电 30.00 4.24 

关联租赁 荆京平 向关联方租赁办公室 30.48 30.48 

    （二）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上年实际经营情况和 2020 年度业务发展需要，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

恒铭达包装材料（惠州）有限公司、荆京平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约 3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0 年预计发生

金额 

2019 年实际发生

金额 



关联采购 
恒铭达包装

材料（惠州）

有限公司 

原材料 60.00 29.33 

关联租赁 向关联方租赁厂房 100.00 53.54 

关联销售 水电 40.00 4.24 

关联租赁 荆京平 向关联方租赁办公室 100.00 30.4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荆京平 

姓名：荆京平 

关联关系：荆京平持有公司 559.4406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60%，任

职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子公司总经理。 

（二）恒铭达包装材料（惠州）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恒铭达包装材料（惠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金霖 

注册资本：1359.8702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设计、生产、销售：纸箱、贺卡、文具、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纸质品、婚庆用品、玩具、办公用品、文化用品、包装材料；生产：医

用防护口罩、日用防护口罩、卫生材料、劳保用品；市场营销策划咨询；中药材

保健贴生产、研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住所：惠州市惠阳经济开发区沿河路地段（厂房） 

关联关系：惠州包材为关联自然人荆京平 100%持股的公司。 

关联方财务数据：2019 年度营业收入 2,260.50 万元,净利润 76.22 万元,截

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311.64 万元,净资产 1,616.21 万元（相关数据

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由双方协商

确定。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等公允的原则进行，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

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 



（二）关联交易协议 

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保持公司经营稳定，具有一定

商业合理性。上述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惠州恒铭达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对关联方

产生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及惠州恒铭达的独立性。 

四、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恒铭达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且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均明确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恒铭达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

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保荐机构对于公司本次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

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王培华               付焱鑫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